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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我一個不能在西九擺檔的理由 

    先拋開「無底洞」不談，看來西九文化區就快有自己的法令了。 

    我多麼希望西九文化區容得下街坊的地道飲食文化，而不只是 8大藝術這麼簡

單。「畢竟藝術家都需要食飯，對不對?」 

    小販與港府積怨多年的事實，容我不再敍述。我們還有幾多次機會，能用地方

對付警隊?我們還容得下多少個莫名其妙的「管理員」作亂?  既然現有小販法例

以及市政條例，顯然「無謂世事變改」那麼這次的<西九附例>立例，就是你們悔

改小販政策【唯一】的機會! 

    我們的要望很簡單—我們擺檔，無需你的政治審查，及很似食環、管理員、 

警察慈母等干預、搞局;我們無意製造非法集結，我們只不過是想在西九的人文

氣息當中，從新尋找那份自我吧了。 

    我們的西九龍，我們會奪回來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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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術不能推倒高牆，卻能感染一群雞蛋。 

 


